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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聊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公布施行

加大对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查处力度
本报聊城12月16日讯(记者

国晓宁) 12月15日，记者从聊城
市人大常委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聊城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聊城市道
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已于日
前公布施行。《聊城市道路交通安
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根据
本决定作相应修改调整，重新公
布施行。

《聊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是聊城市获得地方立法权以后制
定的第一部实体法规，也是全省
地级市首部关于道路交通安全的
地方性法规，于2017年3月1日实
施，几年来为聊城市道路交通安
全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近几年聊城市机动车保有数量激
增，非机动车不规范行驶问题也
日益凸显，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所
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立法之初相
比，有了很大变化，对《条例》进行
修改，是适应聊城市城乡建设与
管理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
当前交通管理的现实需要。

《决定》共73条，对《条例》修
改80余处：其中对条文内容变更
45条；因部门合并、职责调整，进
行部门名称文字调整的共12条；

删除、合并19条；新增4条。修改后
《条例》共8章84条。

修改后的《条例》结合聊城市
实际，增加了对电动自行车实行
注册登记管理、安装号牌以及骑
乘电动车应佩戴头盔的规定。同
时，为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
题，对聊城市经营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企业的行为规范做出了专门
规定。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未
按照指定数量投放车辆的，由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限制车辆投放，并处三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企业未及时清理违规
停放、存在安全隐患、不能提供服
务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由城
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款。”

近年来，由于聊城市路网提
升、雨污分流改造等原因，道路施
工作业较为频繁，占道施工影响
安全通行的问题引起市民普遍关
注。为此，《决定》对《条例》新增第
二十八条，规定“施工单位应当在
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并严
格管控进度，提高施工效率，做到
道路封闭即行开工，验收合格即

行恢复交通”，施工作业的工程进
度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

完善轻微交通事故处置机
制。当事人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
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固定证据
后，立即撤离现场，将车辆移至不
妨碍交通的地点，自行协商处理；
不能自行协商处理的，及时报警，
通过交管12123APP、远程视频快

速处理平台等进行处理。为解决
“僵尸车”占道问题，规定机动车
不得长期持续占用城市道路停车
泊位。对左转借道口信号灯为红
灯、左转车道内前方车辆未排至
借道口的情况，规定后方车辆不
得提前在借道口处停车等候借道
左转，并明确了对其最前方车辆
处一百元罚款。

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城市管
理部门查处电动自行车、三轮车、
四轮车、摩托车等车辆违法停放行
为的执法监督进行了规范，规定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查处上
述车辆在道路上违法停放的行为；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
法查处上述车辆在道路以外的建
筑退线区违法停放的行为。

聊城市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相关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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